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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会后 

重大事项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29日公告了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经营业绩出现亏损。

公司针对亏损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财务数据变化分析 

（一）业绩变动分析 

公司 2015 年 1-9 月财务数据较 2014 年 1-9 月相比，其变化情况

如下： 

项目 
本期发生额 

（单位：万元） 

上期发生额本期发

生额（单位：万元） 
增加额（万元）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69,375.54  203,935.63  -34,560.09  -16.95% 

营业成本 119,649.46  154,462.51  -34,813.05  -22.54% 

销售费用 15,869.48  19,808.49  -3,939.01  -19.89% 

管理费用 13,797.38  13,769.29  28.09  0.20% 

财务费用 20,620.82  19,603.66  1,017.16  5.19% 

营业利润 -5,699.84  -7,261.84  1,562.00  -21.51% 

利润总额 -5,118.25  -6,890.16  1,771.91  -25.72% 

所得税费用 477.82  -418.24  896.06  -214.24% 

净利润 -5,596.07  -6,471.92  875.85  -13.53%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2,626.02  1,216.35  -3,842.37  -315.89% 

少数股东损益 -2,970.05  -7,688.27  4,718.22  -61.37% 



通过上述数据可以看出，2015年1-9月，公司综合毛利率为29.36%，

毛利为49,726.08万元；而2014年同期毛利率为24.26%，毛利为

49,473.12万元，2015年1-9月上述指标均高于2014年同期水平。2015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较2014年同期出现下滑，一方面由于

公司原子公司江西兰太不再纳入合并报表，另一方面主要是受原材料

成本降低的影响，使得公司产品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下降。但由于公司

主营业务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一定议价能力，因此公司总体产品价格下

滑幅度低于成本降低幅度，公司2015年1-9月毛利率较同期相比出现

上升。 

公司 2015 年 1-9 月净利润-5,596.07 万元，较同期增加 875.85

万元，主要系公司子公司昆仑碱业的纯碱生产工艺日渐完善、生产成

本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得公司出现减亏。公司 2015年 1-9 月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为-2,626.02万元，较 2014年同期下滑-3,842.37万元，

其主要原因为，受下游需求放缓影响，金属钠前三季度累计实现利润

5,925 万元，较去年同期减少利润 1,346 万元；氯酸钠前三季度累计

亏损 81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亏损 2,448万元。主要原因一是受天

津港爆炸影响，国家加大对危化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化工产品生产成

本增加，产品出口渠道受阻；二是 2015 年化工产品市场持续低迷，

加上氯酸钠下游产品亚氯酸钠的生产企业销售不畅库存增加，造成氯

酸钠销量减少，价格降低。 

（二）对未来持续盈利的影响 

公司拥有我国湖盐行业机械化程度较高、工艺先进的成品盐生产

线；拥有技术先进的盐化工产业基地，是国内首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的金属钠生产企业。公司具有以下竞争优势： 

1、资源优势 

公司原盐储量丰富，拥有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的吉兰泰盐湖及

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柯柯盐湖，其中：吉兰泰盐湖储量约为 1.14



亿吨，柯柯盐湖储量约为 1亿吨。此外，公司还拥有储量丰富的石灰

石等资源，为公司发展盐化工提供了优质、可靠的资源保障。  

2、规模优势 

公司生产装置先进，产品产能位居同行业领先地位。公司拥有

世界产能最大的金属钠生产线，全国单套产能最大的氯酸钠生产线，

拥有国内技术领先的纯碱生产线，国内湖盐行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的成

品盐生产线，国内最大的生物盐藻养殖基地等。公司子公司昆仑碱业

的纯碱产能位居全国第九名。 

3、产业链优势 

兰太实业是以盐、盐化工、盐湖生物为主营产品的大型工业企

业。自成立以来，公司始终遵循“以食用盐和工业盐为基础横向发展，

扩大规模经济；以金属钠、氯酸钠及纯碱等盐化工进行纵向发展，实

现产业链整合；同时发展盐湖生物养殖及以盐藻、苁蓉益肾颗粒为主

的医药健康产业，实现盐湖资源的充分利用，实施多元化经营”的发

展战略，不断做优做强公司业务。 

本次非公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0 万吨精制盐技改项目将

大幅减少精制盐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新建年产 8吨盐藻基地建

设，扩大了公司盐藻原料的生产能力，为公司盐藻类健康品提供了原

材料保证；盐藻等保健食品车间建设，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盐藻健康品

的产能；“盐藻屋”体验店集展示、体验、交易、服务为一体，将消

费需求转化为产品销售，强化了客户信赖，从而提升公司品牌营销力

和整体销售能力。因此，上述项目的建设实现了公司盐业产业链整合

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强公司在所处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4、品牌优势 

公司产品以质量过硬、信誉良好著称。"银湖"牌精制盐是国内

同类产品首个通过绿色认证的"绿色食品"；"国邦"牌金属钠、"银湖"

牌精制盐为内蒙古自治区著名品牌；"昆仑雪"牌纯碱获得青海省省级



著名商标荣誉称号。公司下属子公司兰太药业生产的保健食品维蜂盐

藻胶丸荣获“中国保健品最具影响力十大品牌”。 

5、技术优势 

公司金属钠生产工艺采用美国杜邦先进技术，较国内同行业企

业相比，生产工艺成熟可靠，直流电耗、电效、盐耗均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氯酸钠采用加拿大 ERCO 公司的成套关键工艺技术，具有生产

稳定可靠、节能效果好的优势，产品指标优于国内同行业企业；纯碱

生产装置集中选用了国内外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规模竞争优势明显；

生物盐藻深度开发处于领先水平，部分生产技术属独家拥有，盐藻系

列产品自主研发能力不断增加。 

因此，未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好转，公司其盈利状况将出

现好转，市场影响力将进一步加强。 

二、公司风险提示 

公司就 2015 年 1-9 月业绩亏损情况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经营业

绩波动风险提示如下： 

公司 2012 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度和 2015 年 1-9 月实现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028.58 万元、3,505.12 万元、

1,449.74 万元及-2,626.02 万元，公司 2015 年 1-9 月亏损的主要原

因系受下游需求放缓及天津港爆炸的影响，公司主要盐化工产品金属

钠、氯酸钠销售量及单价均出现下滑所致。 

公司所处盐行业与基础化学工业密切相关，其景气程度受国际、

国内经济大环境及国内政策变动影响较大。近年来受全球性经济危机

的影响，我国整体经济包括基础化工业发展阻滞，原盐主要下游行业

纯碱、烧碱工业增速持续下降，进而影响原盐市场；纯碱下游主要需

求有玻璃、合成洗涤剂、氧化铝、印染和造纸等，由于房地产和汽车

产业的降温，市场对玻璃需求减少，同时国内氧化铝、造纸、纺织业

均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使得纯碱行业下游需求减少。近期随着宏观



经济企稳并逐渐复苏，两碱生产形势有所好转，但公司仍面临着宏观

经济波动、行业周期性波动和下游行业不景气的风险。 

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公司预计 2015 年全年业绩将出现一定

幅度亏损，具体数据将在会计师审计后及时进行公告。 

三、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数据较 2015年半年数据变化比较情况 

公司 2015年前三季度数据较 2015年半年数据变化比较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1-9月 2015 年 1-6 月 变动 

营业总收入 169,375.54 119,022.49 50,353.05 

利润总额 -5,118.25 -3,040.45 -2,077.80 

净利润 -5,596.07 -3,629.10 -1,966.9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626.02 -1,954.49 -671.53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相比较第一、第

二季度已经出现扭亏，公司第三季度亏损 671.53 万元，第一及第二

季度平均亏损 977.25 万元，第三季度扭亏 305.72 万元。 

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较 2015 年前半年相比，对公司经营业绩重

大影响的事件主要系 2015 年 8 月 12日天津港爆炸事件。受天津港爆

炸影响，国家加大对危化品生产企业的监管，化工产品生产成本增加，

产品出口渠道受阻，因此对于公司部分盐化工产品的出口产生一定程

度的不利影响。 

四、公司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及其市场环境变化情况说明 

公司所处行业主要为盐行业、盐化工行业以及医药健康产业。国

家在上述行业产业政策方面，无重大变化或调整。 

由于公司所处行业市场环境与国家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因此受国

内外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公司所处盐及盐化工行业市场需求出现下

滑。 

五、2015 年前三季度经营业绩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三十

九条规定，上市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非公开发行股票： 

“(一)本次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上市公司的权益被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严重损害且尚未

消除； 

(三)上市公司及其附属公司违规对外提供担保且尚未解除； 

(四)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处罚，或者最近十二个月内受到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五)上市公司或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核查，公司目前不存在上述情形，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符合办法

中对于非公开发行条件的要求。 

此外，公司已对公司是否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

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股票发行审核标准备忘录 第 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项监管及封卷工

作的操作规程》所规定的重大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分别出具了承诺函。  

公司及保荐机构认为：兰太实业自通过发审会审核后至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期间，未发生《关于加强对通过发审会的拟发行证券的公司

会后事项监管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2]15 号）和《股票发行审核

标准备忘录第 5 号——关于已通过发审会拟发行证券的公司会后事

项监管及封卷工作的操作规程》所述可能影响本次发行上市及对投资

者做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兰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 


